南涧县投资优惠政策
为积极鼓励外来投资者到南涧经商办企业，促进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共南涧县委、南涧县人民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南涧彝族自治县鼓励外来投资办法》，《意见》和《办法》对南涧县外来投资准入，土地、税费优惠，资金扶持，工作保障措施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到南涧投资除享受国家、省、州相关产业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南涧彝族自治县鼓励外来投资办法》的政策优惠。
投资准入政策
1、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外，其他地方和部门规定的前置审批，均不作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的前置条件，实行登记备案制。
2、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个体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和商品，放开让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
3、新办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允许在三年内分期注入，首期注入不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10%。
4、非公企业申办外经贸经营权，生产企业只需有5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即可登记。
5、各经济管理部门要简化办事程序，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重大事项要特事特办。
6、县商务局外来投资服务中心，为外来投资企业代办立项、审批、登记、注册等一切手续，实行“一站式”服务。对各类审批、登记等事项，有关部门公开承诺办理时限。
土地优惠政策
外来投资企业项目建设用地，属经营性土地(工业、商业、旅游业)，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县级部分，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采取“先征后返”的形式给予扶持。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土地取得投资)在1000—1500万元的，返还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县级部分的10%;1500—2000万元的，返还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县级部分的20%;2000—5000万元的，返还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县级部分的30%;5000—15000万元的，返还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县级部分的50%;15000万元以上的，返还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县级部分的80%。
税收优惠政策
为扶持企业发展，按年缴税额实行缴税奖励政策。新办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年缴各种税款属地方财政收入部分10万元以上的(扣除国家政策减免税部分)，按以下比例给予奖励：10—100万元的奖10%，100—200万元的奖15%，200—500万元的奖20%，500—1000万元的奖25%，1000万元以上的奖30%。
资金扶持政策
1、县人民政府建立工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对境内入驻工业企业予以扶持。厂房和设备投资在1000—3000万元的，扶持20—50万元;3000万元以上的，扶持50—100万元;10000万元以上的，通过一事一议给予更大数额的扶持。
2、县内有关部门积极为企业向省、州争取非公有制经济转向扶持资金。同时，县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项目前期开发。
3、成立了南涧县国有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南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有市场、有效益的非公企业和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解决发展项目“融资难”的问题。
工作保障措施
1、成立南涧县招商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导组，负责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办法，决定招商引资中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2、实行副处以上领导挂钩联系项目责任制，帮助、指导、解决企业发展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3、实行招商引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标责任制，由县委、县政府将年度招商引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任务分解下达到各乡镇和县级各相关部门，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形成全社会大招商、招大商的工作局面。
4、要求新闻单位加大对招商引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营造有利于招商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
5、要求各乡镇、县级各有关部门以茶叶、泡核桃、肉牛三大产业以及建筑建材、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商贸物流、旅游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为重点，认真精选并推出一批发展项目，建立项目库，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推介等前期工作。
6、成立整治“四乱”投诉工作办公室，负责全县治理整顿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工作的指导、督查和协调。
7、凡省以下规定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保留的收费项目向社会公布。对企业1000元以上的处罚，必须报请整顿“四乱”投诉办公室和县级招商引资项目联系领导同意后方能进行。
8、固定资产投资100万元或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企业，由县监察局挂牌保护，县内部门检查必须报请监察局和县级招商引资项目联系领导批准后，才能按批准内容、范围、时间进行检查。
9、对违反《规定》的执法人员，一经查实要调离原岗位，性质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发生违规行为的部门，主要领导必须向县委和政府作书面检查，年累计发生3次以上违规行为的单位，给予主要领导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10、实行一年一度企业评议行政经济管理部门制度，对评议中，满意率低的部门和领导，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11、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创新招商方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商招商、委托招商、信函推介等多种方式进行招商，要建立南涧县招商引资宣传平台，推介招商引资项目，变被动招商为主动出击。
[bookmark: _GoBack]12、建立南涧县招商引资项目回访制度，对落户南涧县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外来投资企业，由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县商务局、监察局、经济局、财政局、国土局、环保局、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法制局等相关部门和项目建设地乡镇人民政府参与，采取先期查访、服务回访、问效回访、问卷回访的方式，每半年组织一次集中回访，其余项目每年组织一次回访，特殊情况及时安排回访。

